河北高阳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2022年度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1、 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（一）绩效报告基本情况

根据高阳县财政局《关于做好2022年度县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我单位迅速成立绩效自评工作组，由财务主管领导任组长，下设办公室，成员为各项目负责人及区财政局相关人员，办公室设在开发区财政局。工作组通过制定方案、实际调研等收集绩效信息对2021年度预算项目执行情况进行绩效评价。经自评工作组评价，部门整体预算项目综合得分98分，项目绩效评价等级为优秀。

（二）项目预算安排及执行

    2021年开发区项目年初预算项目安排235.919097万元（调整后），主要包括开发区中国电信智慧云基地高阳园区项目临时围墙建设、开发区综合事务管理费（劳务派遣）、开发区招商专项经费、开发区综合事务工作推进经费、开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、开发区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等6个项目；年中追加预算项目安排3684.2698万元，主要包括高阳县循环经济示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、开发区航证公司遗留问题补偿、高阳循环经济示范区平安路建设、冀财债【2021】52号-高阳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项目一期、冀财债【2021】53号-高阳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项目二期等5个项目。合计全年11个预算项目安排3920.188897万元。预算项目执行金额3920.188897万元，部门预算项目执行率达到100 % 。
（三）项目资金管理及监督体制

我单位严格执行资金支付管理制度，根据年度预算指标数，统筹安排资金使用计划，严格控制各项支出，规范支出科目。资金支付按专款专用的要求严格管理，不截留、挤占、挪用项目资金，单位还为此建立了相应的资金支付审批制度，对每笔支付项目都要附上相关的文件、施工合同、委托协议、验收报告、发票等，由项目负责人收集进行初审，分管领导审核、财务负责人复核，主管领导签名确认后上报财务室。财务人员对相关资料认真核查，核准无误后向县财政主管部门提交资金申请。对于大额资金（3万元以上）支出的事项经开发区民主决策会议研究后方能进行资金支付。在支付过程中，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，严格按照合同约定，依据规定程序和权限，及时有效的进行资金支付，不存在虚列项目支出的及超标准开支的情况。
2、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根据高阳县财政局2021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的要求对相关预算项目进行绩效自评，主要针对预算项目编制初期绩效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对比，根据完成率进行打分。

2021年度开发区共设置11个预算项目，其中开发区中国电信智慧云基地高阳园区项目临时围墙建设、开发区综合事务管理费（劳务派遣）、开发区招商专项经费、开发区综合事务工作推进经费、开发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、开发区环境管理体系认证、高阳县循环经济示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、开发区航证公司遗留问题补偿、高阳循环经济示范区平安路建设、冀财债【2021】52号-高阳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项目一期、冀财债【2021】52号-高阳循环经济示范区建设项目二期等11个项目总体实施良好，项目组织严谨，达到产出指标、效果指标相关要求，顺利完成了预算项目编制初期的绩效目标，自评得分都在90分以上。
3、 绩效目标设定质量要求

绩效目标设置要求清晰准确，能够客观公正的反映项目实施所能达到的产出数量及预期效果，为后期重点考核提供相应依据。绩效指标设置应全面、完整、科学的明确预期产出数量、成本及效益，数据要求真实准确无太大偏差。

通过绩效自评结果对比倒查年初绩效目标的设定情况总结如下：11个项目均实现了项目设置初期的绩效目标。
4、 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
（一）在此次绩效自评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如下：

1、部门绩效目标申报表中部分绩效指标项不完整、不全面，不能科学的体现项目绩效的实施。

2、项目设置初期指标不完善，导致部分绩效指标不能实现。

3、年初预算项目预算执行率较低。

（二）针对以上问题，提出如下整改思路及工作措施：

1、建立健全部门预算项目绩效管理制度。

2、预算项目编制前，认真梳理项目功能、明确项目主管单位，落实专人负责，结合项目实际情况，对照文件要求逐项审查，制定出明确合理的绩效目标及能够完整、全面，科学的体现绩效目标实现的产出指标、效果指标。

3、做好项目预算资金使用管理，提高负责管理人员工作业务水平，确保项目预算任务评价工作水平提升。

4、保障项目正常开展，实施过程中做到主动及时查找，重点检查项目实际使用费用与预算项目预期费用之间是否存在偏差，做到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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